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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西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西省公安厅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山西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警察学院、山西树德律师事务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褚万里、杨昆、张雪梅、李新生、张钧、赵学刚、张建业、岳福珍、蔚凤梁、

杨常胜、杨虎生、章运良、杨德贵、常丽军、李军、郭新民、冯峥嵘、李喜顺、张宏昭、郝二柱、王

志胜、姚勇、李博、陈雁林、王强、苏姗、史京辉、郭鹏、张鹏鹏、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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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省机动车保有量、机动车驾驶人、公路通车里程及交通

流量大幅度增长，道路交通事故也一直在高位运行。为此，处理好每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就显得尤为重要。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案件进行勘查、调查后，对交通事故基

本事实、形成原因和当事人应负交通事故责任的专业性调查结论，同时也是确定当事人民事、行政和刑

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

人的责任”。此条文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的总原则，对交通事故认定的思路和具体操作起到了高度概括

的作用。但是，交通事故形态各样，原因各异，基层民警在认定具体案件的时候，这个总原则太过原则

化，对于许多个案而言，据此难以作出准确而统一的交通事故责任确定。

为此，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决定制定全省统一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规范交通事

故处理执法办案行为，提高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权威性，不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执法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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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调查取证、责任划分、责任加重

情形和特殊情形处置。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一般程序处理和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

本标准不适用自行协商和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A 40 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

GA/T 1082 道路交通事故信息调查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 公安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车辆

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3.2

机动车

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

的轮式车辆。

3.3

汽车

指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

3.4

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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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

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3.5

道路

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

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3.6

道路交通事故

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3.7

死亡事故

是指造成人员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3.8

逃逸

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未经其他方当事人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同意，擅自离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或者当事人虽在现场但藏匿不配合调查的交通事故。

3.9

路权

交通参与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享有的使用道路的权利，包括上

道路行驶、各行其道、优先通行、占用道路等。

3.10

安全义务

机动车驾驶人在交通活动或道路使用过程中，依法对道路交通安全负有的高度注意的义务。

3.11

过错行为

当事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且与交通事故发生或损害后果有因果关

系的行为。

3.12

一般过错行为

对交通事故发生或损害后果有作用，但不起主导作用的过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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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严重过错行为

违反路权或者安全义务，对交通事故发生或损害后果起主导作用的过错行为。

3.14

特殊过错行为

驾驶人不能正常操控车辆，或车辆、道路、环境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等情形。由办案单位根据特殊过

错行为在具体事故中的作用大小，确定为一般过错行为或者严重过错行为。

3.15

事故责任

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对发生事故所起作用的大小，以及当事人过错严重程度的定性表

述，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责任。

3.16

道路交通意外事故

在道路交通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引发交通事故的违法和过错行为，而是由于当事人意志以外的

原因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

4 一般要求

4.1 道路事故调查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4.2 事故责任应在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的原则上确定。

4.3 事故责任应在查清当事人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原则上，根据交通

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大小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

4.4 确定责任应按照调查取证、确定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及过错程度、初步划分责任、确定是否存在加

重责任情形、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或者启动特殊情形处置的步骤逐步进行。

4.5 确定事故责任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材料和影像资料，应按照 GA 40 的规定执行。

5 调查取证

5.1 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调查的项目按照 GA/T 1082 的规

定执行。取证工作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等工作规定

规范执行。

5.2 进行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警察不应少于 2 人。

5.3 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

5.4 现场调查和中止调查的期限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5.5 经过调查无法查清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或者成因的，应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交通事故发生

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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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发生死亡事故，应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公开调查取得的证据，再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

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6 责任划分

6.1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

6.2 严重过错行为见附录 A，特殊过错行为见附录 B。

6.3 一方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他方当事人无责任：

a）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

b）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6.4 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按

照以下情形适当减轻责任：

a）驾车逃逸的，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严重过错的，逃逸当事人的责任可以减轻至主要责任；

b）驾车逃逸的，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一般过错的，逃逸当事人的责任不予减轻；

c）弃车逃逸的，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严重过错的，逃逸当事人的责任可以减轻至同等责任；

d）弃车逃逸的，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一般过错的，逃逸当事人的责任可以减轻至主要责任；

e）藏匿不配合调查的，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严重过错的，藏匿当事人的责任可以减轻至同

等责任；

f）藏匿不配合调查的，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一般过错的，藏匿当事人的责任可以减轻至主

要责任。

6.5 因两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按照以下规则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a）具有严重过错行为或严重过错行为多的一方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承担次要责任；

b）具有同等严重过错行为的，一般过错行为较多的一方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承担次要责任；

c）具有同等严重过错行为和一般过错行为的，承担同等责任。

6.6 三方及以上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按照以下规则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a）严重过错行为或严重过错行为较多的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方承担次要责任；

b）具有同等严重过错行为的，一般过错行为较多的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方承担次要责任；

c）具有同等严重过错行为和一般过错行为的，各方分别承担同等责任。

6.7 无过错行为的当事人，在事故中无责任。

6.8 道路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均无责任。

6.9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7 责任加重情形

7.1 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的过错行为且与事故发生或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应按照本标准 6 划

分责任的基础上，再加重其一级责任，其他方可以对应减轻一级责任。

a) 无驾驶资格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的；

b) 饮酒或醉酒后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的；

c)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的；

d) 驾驶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汽车上道路行驶的。

7.2 具有应加重责任的过错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应再加重责任。

a) 应加重责任方已经确定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的；

b) 追尾碰撞时，具有应加重责任情形一方的车辆为前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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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有应加重责任情形一方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前为静止状态的。

8 特殊情形处置

疑难、复杂、难以确定责任的交通事故，经批准，应组织 3-5 名中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资格

警察进行集体研究，必要时，可组织专家会商，形成事故责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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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严重过错行为

A.1 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

a) 红灯亮时，禁止通行的车辆、人员仍然通行的；［《安全法》第 38 条，《条例》第 38、40、

41 条］

b) 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未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的；［《安全法》第 38 条］

c) 绿灯亮时转弯的车辆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的；[条例 38 条第一款第一项]

d) 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条例》第 38 条第三款］

e) 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条例》

第 51 条第七项］

f) 机动车通过路口向右转弯遇同车道内有车辆等候放行信号时，未依次停车等候的；［《条例》

第 51 条第六项，《条例》第 68 条第五项］

g) 机动车准备进入环形路口未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的；［《条例》第 51 条第二项］

h) 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未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条

例》第 51 条第七项］

i) 非机动车通过路口，转弯的非机动车不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的。［《条例》第 68 条第

一项］

A.2 通过无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无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

a) 机动车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条例》第 52 条第一项］

b) 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机动车不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条例》第 52 条第二项］

c) 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转弯的机动车不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条例》第 52 条第三

项］

d) 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机动车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不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的；

［《条例》第 52 条第四项］

e)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未让行人先

行的 ；［《安全法》第 44 条］

f) 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非机动车不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条例》第 69 条第一项］

g) 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非机动车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条例》第 69 条第二项］

h) 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不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的；［《条

例》第 69 条第三项］

i) 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非机动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行人先行的。［《条例》第 69 条第

一款］

A.3 会车

a) 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安全法》第 3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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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路段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未减速靠右行驶的；

［《条例》第 48 条第一项］

c)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路段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靠右行驶未与其他

车辆、行人保持必要安全距离的；［《条例》第 48 条第一项］

d)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有障碍的路段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有障碍一方

未让无障碍的一方先行的；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无障碍一方未让有

障碍的一方先行的；［《条例》第 48 条第二项］

e)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狭窄的坡路，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下坡一方未让

上坡一方先行的；下坡一方已行至中途而上坡的一方未上坡时，上坡一方未让下坡一方先行的；［《条

例》第 48 条第三项］

f)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狭窄的山路，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靠山体一方未

让不靠山体一方先行的。［《条例》第 48 条第四项］

A.4 转弯、掉头

a) 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地点掉头的；［《条例》第 49 条第一款］

b) 机动车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桥梁、急弯、陡坡、隧道或者容易发生危险路段掉头的；［《条

例》第 49 条第一款］

c) 机动车在转弯、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条例》第 49 条第二款］

d) 非机动车转弯时未减速慢行，伸手示意，突然猛拐的。［《条例》第 72 条第四项］

A.5 借道通行

a) 非机动车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在受阻的路段借用不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

的；［《条例》第 70 条第二款］

b) 非机动车横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机动车道时，未

确认安全后通过的；［《条例》第 70 条第一款］

c) 借道通行的车辆未让所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先行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一款、38

条］

A.6 变更车道

a) 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未依次交替驶入

的；［《安全法》第 45 条第二款、《条例》第 53 条第三款］

b)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 2 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

行驶的。［《条例》第 44 条第二款］

A.7 各行其道

a) 机动车违反规定进入非机动车、人行道通行（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事故的）；［《安全法》

第 36 条］

b) 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进入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通行（与机动车或行人发生事故的）；［《安全法》

第 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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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夜间，行人进入没有路灯照明的机动车道的。［《安全法》第 36 条］

A.8 超车

a) 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同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机动车从前车右侧超车的；［《条例》

第 47 条］

b) 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从前方车辆两侧超越行驶的；［《安全法》

第 45 条第一款、《条例》第 53 条第二款］

c) 在前车左转弯、掉头、超车时超车的；［《安全法》第 43 条第一项］

d) 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安全法》第 43 条第二项］

e) 超越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安全法》第 43 条第三项］

f) 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交通流量大等路段、地点超车

的；［《安全法》第 43 条第四项］

g) 超车时，后车未确认有充足安全距离超越的；［《条例》第 47 条］

h) 超车后，与被超车辆未拉开必要安全距离即驶回原车道的；［《条例》第 47 条］

i) 非机动车超车时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的。［《条例》第 72 条第四项］

A.9 让行

a) 驾驶车辆未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安全法》第 53

条第一款］

b) 驾驶车辆未避让正在按规定进行作业的道路养护车辆、工程作业车辆的；［《安全法》第 54

条］

c)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或者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安全

法》第 47 条第一款］

d)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安全法》第 47 条第二款］

e) 盲人在道路上通行，过往行驶的车辆未避让的；［《安全法》第 64 条第二款］

f) 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

机动车未减速让行的；［《条例》第 70 条第二款］

g) 机动车在单位院内居民居住区内未避让行人的；［《条例》第 67 条］

h) 车辆进出或者穿越道路，未让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

一款、38 条］

i) 车辆行驶未避让清扫、设施维修等正在按规定作业人员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一款、38

条、第 54 条第一款］

A.10 车辆停放

a) 夜间或者雪、雾、霾天气，车辆在车行道停放难以发现，妨碍其它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的；［《安

全法》第 56 条第二款、《条例》第 63 条第三、五项］

b) 夜间，机动车在车行道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未按规定开启危

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 50 米至 100 米处设置警告标志，且未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的；［《安全法》

第 52 条、《条例》第 60 条］

c) 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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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临时停车的；［《条例》第 63 条第一项 ］

d) 在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 4 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 米以内的路段临时停车的。［《条例》第 63 条第二项］

e) 夜间，机动车在未设置临时停车泊位的城市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停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

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山西省实施办法》第 27 条第三项］

A.11 跟车

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后车与前车未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安全距离的。［《安全法》第 43 条］

A.12 倒车

a) 机动车倒车时，未察明车后情况倒车的；［《条例》第 50 条］

b) 机动车在铁道路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隧道中倒车的。［《条例》第 50

条］

A.13 开关车门及上下车

a) 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造成乘车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条例》第 62 条第一项］

b) 车辆未停稳前开车门和上下人员的；［《条例》第 63 条第四项］

c) 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条例》第 63 条第四项］

d) 城市公共汽车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时，乘客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的。［《条例》第

63 条第六项］

A.14 车辆载人载货

a) 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致车内人员或货物掉落发生事故的；[《条例》第 62 条第一项]

b）机动车载物遗洒、飘散造成交通事故的；［《安全法》第 48 条第一款］

c）重型和中型载货汽车载运煤炭、煤粉、焦炭、沙、土等易遗洒物品，不按规定使用封闭货厢或

者采用其他方式封盖严密，导致货物遗洒造成交通事故的。［《山西省实施办法》第十五条］

A.15 行人

a)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在有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路段，未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

的；［《安全法》第 62 条，《条例》第 38 条第二款、第 39 条］

b) 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过人行横道的；［《安全法》第 62 条，《条例》第 38 条第二款、第

39 条］

c) 跨越道路隔离设施的；［《安全法》第 63 条］

d) 扒车、强行拦车的；［《安全法》第 63 条］

e) 有追车、抛物击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行为的；［《条例》第 74 条第三项］

f) 夜间，行人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散发宣传品、兜售或发送物品、打架、乞讨等妨碍

道路交通安全的；［《安全法》第 31 条、《条例》第 74 条第二项、《山西省实施办法》第 42 条］

g) 行人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的；［《条例》第 74 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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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的。［《条例》第 75 条］

A.16 乘车人

a) 向车外抛洒物品过程中，抛洒物品造成交通事故的；［《安全法》第 66 条］

b) 夜间在机动车道上拦乘机动车的；［《条例》第 77 条第 1 项

c) 在机动车道上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的；［《条例》第 77 条第二项］

d) 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条例》第 77 条第三项］

e) 干扰驾驶人安全驾驶的；［《安全法》第 66 条、《条例》第 77 条第四项］

f) 在机动车行驶中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的；［《条例》第 77 条第四项］

g) 在机动车行驶中跳车的；［《条例》第 77 条第四项］

h) 在机动车未停稳时上下车的。［《条例》第 77 条第四项］

A.17 高速公路

a) 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

十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安全法》第 67 条］

b) 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影响高速公路车辆正常行驶的；［《安全法》第 67 条］

c) 除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法执行紧急公务外，其他人员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检查行驶车辆的；［《安

全法》第 69 条］

d) 机动车从匝道进入高速公路时未让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条例》第 79 条第

一款］

e) 在高速公路上未按规定保持行车间距的；［《条例》第 80 条、第 81 条第一、二项］

f)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或者在车道内违规停车的；［《条例》第 82 条第一项］

g) 在高速公路匝道、加速车道、减速车道上超车的；［《条例》第 82 条第二项］

h) 夜间或者隧道内，在高速公路上因故障或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等原因停车时，未开启危险报警闪

光灯，或未在来车方向车后 50 米至 100 米处设置警告标志的；[《安全法》第 52 条、第 68 条第 1 款、

《条例》第 60 条]

i) 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未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的，或者未降低车速驶离的。［《条例》

第 79 条第二款］

A.18 车辆速度

a) 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且行驶时速达到 90公里以上；［《安全

法》第 42 条第一款、第 58 条，《条例》第 45 条、第 46 条、第 81 条］

b) 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且行驶时速达到 60公里以上

的；［《安全法》第 42 条第一款、第 58 条，《条例》第 45 条、第 46 条、第 81 条］

c) 车辆通过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或者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或者掉头、转弯、

下陡坡，以及遇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超过规定时速，且行驶时速达到 30
公里以上的；［《安全法》第 42 条第一款、第 58 条，《条例》第 45 条、第 46 条、第 81 条］

d) 车辆通过傍山险路、连续下坡、连续急弯等事故易发路段，超过规定时速，且行驶时速达到 30
公里以上的。［《安全法》第 42 条第一款、第 58 条，《条例》第 45 条、第 46 条、第 8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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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车辆存在安全隐患

a) 驾驶转向或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安全法》第 21 条］

b) 特别规定：车辆间发生交通事故，除前车倒车或者夜间在公路上违法停车以外，碰撞角度为追

尾碰撞时，具有上述规定情形的车辆为前车的；或者车辆间以其他角度碰撞时，具有上述规定情形的车

辆为静止状态的，均不应视为严重过错行为。

注：本附录中《安全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山西省实施办法》是指《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中的内容

指的是过错行为违反法律、法规中的对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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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特殊过错行为

B.1 驾驶人不能正常掌控车辆或违法行车

a) 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驭畜力车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二款、《条例》第 72 条第三项］

b) 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仍继续驾驶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二款］

c) 驾驶机动车时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条例》第 62 条第

三项］

d) 机动车驾驶人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二款、《条例》第 62 条第七

项］

e) 驾驶车辆时疏忽大意、采取措施不当的；［《安全法》第 22 条第一款］

f) 驾驶车辆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安全法》第 42 条第一款、第 58 条，《条例》第 45 条、第

46 条、第 81 条］

g) 下陡坡时熄火、空档滑行的；［《条例》第 62 条第四项］

h) 无驾驶资格、或者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驾驶二轮摩托车、三轮摩

托车或者拖拉机上道路行驶的；［《安全法》第 19 条一款］

i) 黄灯亮时，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仍然通行的；［《安全法》第 38 条，《条例》第 38、40、41

条］

j）机动车驾驶人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安全法》第 22 条一款］

驾驶人具有以上行为，造成险情或者应当发现而未发现险情，以及已经发现险情未采取避险措施或

避险措施严重不当导致事故发生的，应认定为严重过错行为。

B.2 车辆存在安全隐患

a) 驾驶除转向或制动以外的安全设施不全或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的；［《安全法》第 21 条］

b）车辆载人或载货违反规定的。［《安全法》第 48 条第一款、第 50 条、第 55 条第二款，《条例》

第 54 条、第 55 条、第 56 条、第 83 条］

B.3 行人横过道路

行人横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者没有过街设施的道路，未确认安全后通过的。［《安全法》第 62 条、

《条例》第 75 条］

B.4 道路、环境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a) 道路出现坍塌、坑漕、水毁、隆起等损毁，养护部门或者管理部门未设置警示标志、未及时修

复的；［《安全法》第 30 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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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安全法》第 31 条］

c) 擅自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的；［《安全法》第 32 条第一款］

d) 施工作业单位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防

护措施的；［《安全法》第 32 条第二款］

e) 收费道口的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的要求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 29 条]

f) 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的；[《公路法》第 9条]

g) 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时，未停车察明水情，确认安全后通过的。［《条例》第 64 条］

B.5 畜力车违规上路形成的安全隐患

a) 驾驭畜力车行经繁华路段、交叉路口、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急弯路、宽度不足 4米的窄路或

者窄桥、陡坡、隧道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超车的，或者未下车牵引牲畜的；［《条例》第 73 条第

三项］

b) 使用未经驯服的牲畜驾车或者随车幼畜未拴系的；［《条例》第 73 条第四项］

c) 停放畜力车未拉紧车闸，或者未拴系牲畜的。［《条例》第 73 条第五项］

特别规定：车辆间发生交通事故，碰撞角度为追尾碰撞时，具有上述规定情形的车辆为前车的；或

者车辆间以其他角度碰撞时，具有上述规定情形的车辆为静止状态的，均不应确定为严重过错行为。

注：本附录中《安全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公路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的内容是指过错行为违反法律、法规中的对

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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